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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改革醫院管理局 ”議案  

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 
 
  繼於 2011年 2月 25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 513/10-11號文件，

有 5位議員 (潘佩璆議員、李國麟議員、陳克勤議員、張文光議員及

梁家傑議員 )已分別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1年 3月 9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分別就梁家騮議員的 “改革醫院管理局 ”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

立法會主席指示，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

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 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為協
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，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，供
議員在辯論時遵循：  
 

(a) 主席請梁家騮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；  
 
(b) 主席就梁家騮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；  
 
(c)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5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，但在

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(i) 潘佩璆議員；  
 
(ii) 李國麟議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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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 陳克勤議員；  
 
(iv) 張文光議員；及  
 
(v) 梁家傑議員；  
 

(d)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；  
 
(e) 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 
(f) 主席批准梁家騮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；  
 
(g)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；  
 
(h)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5)條，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

案 的 5位 議 員 依 上 文 (c)段 所 載 的 次 序 分 別 動 議 修 正
案。主席請潘佩璆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，並隨即就   
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 

 
(i) 在表決完畢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後，主席會處理其餘   

4項修正案；及  
 
(j)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主席會請梁家騮議員發言答

辯。接着，主席會就梁家騮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
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。  

  
3. 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，方便議
員參照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 

附錄  
 

2011 年 3 月 9 日(星期三 )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 
“改革醫院管理局 ”議案辯論  

 
 
1. 梁家騮議員的原議案  

 
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每年使用公帑已由 77億元升

至 330億元，然而管理不善，致使前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服務質素

參差；各聯網資源分配不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撥款相差

可達兩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網總監及

醫院行政總監，年薪高達 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僱員工作環境惡

劣，醫護人員工時偏長，連續 28小時當值的情況普遍；專科服務輪

候時間過長，延誤治療，病人使用外判服務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

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；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

眾無法得知評審藥物的依據；以及撒瑪利亞基金資產審查嚴苛，令

不少病患者跌出安全網，得不到應有保障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徹

底檢討醫管局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，為各聯網制訂客觀撥款準則，調撥

適當資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並透過互聯網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

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忙區域醫院的病人跨區求醫，以

平衡各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；  
 
(二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三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減少醫療失誤及員工流失；  
 
(四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，

以及提高病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

療系統；  
 
(五 ) 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成效

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估，並包括病人生活質素作為量度

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最大社會效益，即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

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其成效被否

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減少爭議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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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。  
 
 
2. 經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隨着人口老化，醫療問題成為社會當前面對的重大挑戰；醫院管理

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每年使用公帑已由 77億元升至 330億
元，然而管理不善管理層未能與時並進，對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皆視
若無睹，致使前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流失嚴重，服務質素參差；

各聯網資源分配不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撥款相差可達兩

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網總監及醫院行

政總監，年薪高達 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僱員工作環境惡劣，醫

護人員工時偏長，連續 28小時當值的情況普遍；專科服務輪候時間

過長，延誤治療，病人使用外判服務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分流到

私營醫療系統；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眾無法

得知評審藥物的依據；以及撒瑪利亞基金資產審查嚴苛，令不少病

患者跌出安全網，得不到應有保障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徹底檢討

醫管局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、服務量及區內的人口與年齡分布，

為各聯網制訂客觀及公平的撥款準則，一方面調撥適當資

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同時亦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並使各聯網的服務種類及數量更切合區內市
民的需要，以緩減年老體弱的市民跨區求診之苦；  

 
(二 ) 為盡量善用寶貴的醫療資源及服務，醫管局應透過互聯網

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忙

區域醫院的病人在能力及病情許可下跨區求醫，以平衡各

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；  
 
(二 )(三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及合理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薪酬待遇及晉陞階

梯，並就當值時間給予合理酬勞，以挽留人才；  
 
(三 )(五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減少醫療失誤及員工流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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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(六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，

以及提高病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

療系統；  
 
(五 )(七 ) 醫管局在採購藥物時不應以經濟原則作為單一考慮，應同

時考慮藥物的質素及供應的穩定性；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

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成效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

估，並包括病人生活質素作為量度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

最大社會效益，即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

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其成效被否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

減少爭議；及  
 
(六 )(八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；  
 
(九 ) 增撥資源，為更多醫護人員提供在本地及外地的培訓機會； 
 
(十 ) 重整支援服務助理及技術服務助理的職系架構，建立一套

統一的職級及薪酬福利待遇機制，並制訂劃一聘用條款，
以改善同一職位在不同聯網有不同待遇的不公平情況；及  

 
(十一 ) 在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加強中醫服務，並考慮設立中醫醫

院，以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中醫服務及推動中醫藥的發展。 
 
註： 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3. 經李國麟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每年使用公帑已由 77億
元升至 330億元，然而管理不善，致使前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服務

質素參差；各聯網資源分配不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撥款

相差可達兩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網總

監及醫院行政總監，年薪高達 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護士及專職
醫療人員的人手編制不合時宜，導致人手短缺情況持續，影響服務
質素；僱員工作環境惡劣，醫護人員工時偏長，連續 28小時當值的

情況普遍；專科服務輪候時間過長，延誤治療，病人使用外判服務

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；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

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眾無法得知評審藥物的依據；以及撒瑪利亞

基金資產審查嚴苛，令不少病患者跌出安全網，得不到應有保障；
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徹底檢討醫管局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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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，為各聯網制訂客觀撥款準則，調撥

適當資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並透過互聯網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

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忙區域醫院的病人跨區求醫，以

平衡各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；  
 
(二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三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減少醫療失誤及員工流失；  
 
(四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，

以及提高病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

療系統；  
 
(五 ) 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成效

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估，並包括病人生活質素作為量度

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最大社會效益，即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

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其成效被否

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減少爭議；及  
 
(六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；  
 
(七 ) 訂立護士病人比例，以改善護理服務質素，從而有效保障

病人安全；  
 
(八 ) 檢討專職醫療人員的人手編制，重新檢視服務量與人手的

需求，以改善專職醫療護理服務，從而減少病人再次入院
的機會；  

 
(九 ) 增設視光師直接轉介服務，以減少不必要的轉介，縮短輪

候時間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；  
 
(十 ) 增設脊醫服務，以切合病人需要；及  
 
(十一 ) 檢討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薪酬職系政策，以解決人才嚴

重流失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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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 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
4.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雖然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每年使用公帑已由    
77億元升至 330億元，然而管理不善，致使前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

服務質素參差；各聯網資源分配不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

撥款相差可達兩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

網總監及醫院行政總監，年薪高達 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僱員工

作環境惡劣，醫護人員工時偏長，連續 28小時當值的情況普遍，前
線醫生晉陞困難；專科服務輪候時間過長，加上基層醫療服務不足，
延誤治療，病人使用外判服務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分流到私營醫

療系統；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眾無法得知評

審藥物的依據；以及撒瑪利亞基金資產審查嚴苛，令不少病患者跌

出安全網，得不到應有保障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徹底檢討醫管局

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，為各聯網制訂客觀撥款準則，調撥

適當資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並透過互聯網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

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忙區域醫院的病人跨區求醫，以

平衡各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；  
 
(二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三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及檢討醫護人員的晉陞機制和制訂
有效的方案來緩解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，以減少醫療失誤

及員工流失；  
 
(四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提供足夠的撥

款以加強基層醫療，加快落實基層醫療發展策略，包括設
立社區健康中心，以改善公營基層醫療服務，以及提高病

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療系統；  
 
(五 ) 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成效

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估，並包括病人生活質素作為量度

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最大社會效益，即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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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其成效被否

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減少爭議；及  
 
(六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。  
 
註： 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 
 
5. 經張文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自 1990年政府成立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，至今已
20年，由於人口增長、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發展等因素，即使每年

使用公帑已由 77億元升至 330億元，然而職員人數由約 3.5萬人增加
至超過 5.5萬人，資源不足的問題仍然嚴重，加上管理不善，致使前

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服務質素參差；各聯網及聯網內資源分配不

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撥款相差可達兩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

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網總監及醫院行政總監，年薪高達

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僱員工作環境惡劣，醫護人員工時偏長，

連續 28小時當值的情況普遍；專科服務輪候時間過長，延誤治療，

病人使用外判服務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；《醫

管局藥物名冊》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眾無法得知評審藥物的依據；

以及撒瑪利亞基金資產審查制度嚴苛，令不少病患者跌出安全網，

得不到應有保障；然而，立法會並沒有足夠權力監管醫管局，根據
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，醫管局增設高薪職位無須經立法會批准，各
公營醫院更有權就其提供的服務釐定收費水平；病人組織和公眾亦
沒有足夠途徑參與醫管局決策，促使醫管局作出改善；就此，本會

促請政府徹底檢討醫管局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，為各聯網制訂客觀撥款準則，調撥

適當資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並透過互聯網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

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忙區域醫院的病人跨區求醫，以

平衡各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，同時提供行政及後勤支援，以
避免有關措施對前線醫護人員造成額外行政工作；  

 
(二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三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減少醫療失誤及員工流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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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，

以及提高病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增撥資源，資助病人使
用合適的私營醫療服務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療系統；  

 
(五 ) 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成效

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估，並包括病人生活質素作為量度

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最大社會效益，即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

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其成效被否

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減少爭議；及  
 
(六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；  
 
(七 ) 正視公立醫院醫護人手流失的問題，檢討政府促進醫療產

業發展及鼓勵私營醫療界別發展的措施對醫護人手需求的
影響，並增加醫護人手供應；  

 
(八 ) 珍惜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人員的貢獻，針對部分公立醫院及

專科面對嚴重人手流失、士氣低落的情況，增撥資源以聘
請足夠人手及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合理的晉陞前景、改善
醫院及聯網的管理及資源分配，並培訓更多專科醫護人
員；及  

 
(九 ) 研究修訂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，加強立法會對醫管局增設

高薪職位及釐定服務收費的監管，並由病人組織和立法會
選出代表出任醫管局大會的委員，從而加強病人組織的參
與及立法會對醫管局的監管。  

 
註：  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6. 經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成立至今 20年間，每年使用公帑已由 77億元升

至 330億元，然而管理不善，致使前線醫護人員士氣低落，服務質素

參差；各聯網資源分配不均，人均可得病床、醫護人員及撥款相差

可達兩倍；行政架構擁腫，行政總裁及另外 33名總監、聯網總監及

醫院行政總監，年薪高達 200萬元至 400萬元以上；僱員工作環境惡

劣，醫護人員工時偏長，連續 28小時當值的情況普遍；專科服務輪

候時間過長，延誤治療，病人使用外判服務所受資助亦偏低，無法

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；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透明度不足，病人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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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無法得知評審藥物的依據；以及撒瑪利亞基金資產審查嚴苛，令

不少病患者跌出安全網，得不到應有保障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徹

底檢討醫管局的運作，並提出改革計劃，包括：  
 
(一 ) 按病症成本及服務量，為各聯網制訂客觀撥款準則，調撥

適當資源到繁忙區域的醫院，避免個別聯網浪費或欠缺資

源發展服務，對於個別撥款額較低的聯網，包括新界西及
九龍東聯網，應給予足夠資源予以改善服務，並透過互聯

網或查詢熱線，公布各醫院的排期資訊，以及主動建議繁

忙區域醫院的病人跨區求醫，以平衡各區醫療服務的供求； 
 
(二 ) 檢討總辦事處與各醫院聯網的管理架構有否重疊，以期精

簡架構；  
 
(三 ) 按工作量制訂人手指標，並為醫護人員訂立標準工時及提

供半職工作的選擇，以減少醫療失誤及員工流失；  
 
(四 ) 重整專科服務，減少不必要的內部轉介，並加強基層醫療，

以及提高病人使用外判服務的資助，以分流病人到私營醫

療系統，並增撥資源，以及加大補助額及資助，以改善公
私營合作現時參加情況不踴躍的情況；  

 
(五 ) 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加入及剔除藥物的決定，公布增加

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審批藥物的透明度，定期公布審批結
果及原因、成效研究報告及財政影響評估，並包括病人生

活質素作為量度標準，令藥物資助達致最大社會效益，即

使是 ‘僅經初步醫療驗證 ’的藥物，亦應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

圍，其成效被否定時，才考慮剔除，以減少爭議；及，並
就《醫管局藥物名冊》的制度，定期作出檢討；  

 
(六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並為病人共同分擔款額訂

立固定上限；  
 
(七 ) 增加前線醫生及護士的人手、改善醫生的晉陞機會，以及

增加培訓名額，以期減輕前線工作人員面對的壓力；  

 

(八 ) 解釋各聯網的撥款準則，以避免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；及  

 

(九 ) 加快重建醫院及更新醫療設備的進度，以應付日益增加的
醫療需求。  

 
註： 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

